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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县级财政部门对参加县级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专

家进行评价考核、处理处罚等监督管理。 

第三章  专家聘用管理 

第八条  评审专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廉洁自律，遵纪守法，无行贿、

受贿、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； 

（二）具有与申请评审专业一致或高度对应的中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8年，或者具有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； 

（三）熟悉政府采购政策法规，熟知申请评审专业相关市场

情况，能够胜任政府采购项目论证、评审、验收及咨询等相关工

作； 

（四）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购评审工作，依法履行评

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能够正常参加政府

采购活动； 

（六）申请成为评审专家前 3年内，无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

定的不良行为记录； 

（七）熟悉计算机操作，能够使用计算机完成评审工作； 

（八）自愿接受财政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管理；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

    

    








